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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环境奖”管理章程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奖励为西部环境教育部重点实验做出突出贡献的青年教师、实验

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和学生，促进实验室的建设和发展，特设立“西部环境奖”。

“西部环境奖”奖金来源于学校奖励我实验室 2007 年获得的国家自然科学二

等奖获奖人员（陈发虎、李吉均、张虎才、方小敏、潘保田）的奖金； 

       

第二条  “西部环境奖” 分为以下四个部分：“青年教师创新奖”、“研究

生创新奖”、“优秀生源奖”、“管理贡献奖”； 

       

第三条  奖金总额度 10 万元，资助 5年（2008-2012 年），每年 2万元，每年

9月份组织评奖； 

       

第四条 成立“西部环境奖”评审委员会和管理办公室，评审委员会由 2007 年

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获奖者推荐产生，管理办公室设于西部环境教育部重点实

验室办公室； 

       

第五条  奖学金的 10%用来支付奖学金的办公用费和评审费。 

  

第二章 实施办法 

  

一、“青年教师创新奖” 

       

第六条 “青年教师创新奖”奖励当年为实验室做出突出科研贡献的青年教师，

每年奖励 2人，每人 3000 元；     

       

第七条 “青年教师创新奖”评审对象为本实验室 40 以下的青年教师，其中至

少评选一名 35 岁以下的青年教师； 

       

第八条  “青年教师创新奖”实行推荐制，每年年底份，由评审委员根据实验

室青年教师前一年的科研成果进行推荐，推荐结果在实验室范围内公示； 

       

第九条  “青年教师创新奖”依据青年教师当年发表的 SCI 论文的区位、影响

因子、数量以及所获各类奖励、主持科研项目的情况进行综合评审。 

 

二、“研究生创新奖” 



第十条 “研究生创新奖”奖励本实验室在读研究生中具有创新意识，取得创新

成果的学生。每年奖励 2人，每人 2000 元；  

       

第十一条 “研究生创新奖”每年从在读硕士和博士中各奖励 1人（在读期间不

重复奖励）； 

       

第十二条 “研究生创新奖”实行申报评审制，每年年底，管理办公室向在读

研究生发出申报通知，研究生本人向管理办公室递交《实验室奖学金申请表》

及相关材料（包括本人就读研究生以来的成绩表、科研成果、发表论文、其它

获奖证书复印件等）； 

       

第十三条  所有申报材料由管理办公室组织初审，合格后转交评审委员会评

审，评审委员会根据申报材料进行综合评定，评审结果在实验室范围内公示； 

       

第十四条 “研究生创新奖”申报基本条件包括：1）政治上追求进步，热爱党，

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2）自觉遵守宪法和法律，遵守学校各项规章制度，

无违反校纪校规和法纪法规的行为，在校期间未受过任何处分；3）在读博士至

少发表 1篇 SCI 论文（第一单位署名西部环境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在读硕士至

少发表 1篇中文核心论文（第一单位署名西部环境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以上同

等条件下，获得其它奖励者优先（如三好研究生，优秀研究生干部等）。 

  

三、“优秀生源奖” 

       

第十五条 “优秀生源奖”奖励到西部环境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攻读硕士或硕博

连读的优秀本科生源，每年奖励 4人，每人 1000 元。 

       

第十六条 “优秀生源奖”实行评审制，由管理办公室对实验室所有生源材料

组织整理和初审，合格后交由评审委员会评审，结果在实验室范围内公示； 

       

第十七条 “优秀生源奖”评审基本条件：1）政治上追求进步，热爱党，热爱

祖国，热爱社会主义；2）本科生考试成绩总分为班级前五名。 

  

四、“管理贡献奖” 

       

第十八条 “管理贡献奖”奖励在重大科研项目、奖励的组织申报和实验室管

理方面做出突出贡献的教师和管理人员，以及在实验室做出突出贡献的技术人

员，每年奖励 2人，每人 2000 元； 

       

第十九条 “管理贡献奖”实行评审制，每年年底，评审委员会根据前一年度

科研组织管理和实验测试情况 做出评定。评审结果在实验室范围内公示； 

      

第二十条 “管理贡献奖”主要根据当年实验室科研管理与实验测试工作中评

审对象的贡献综合评定。 

  



第三章 组织管理 

       

第二十一条  评审委员会秉承“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负责筛选、评定

各类奖项的获奖人员； 

       

第二十二条  管理办公室负责“西部环境奖”的宣传、申请受理、组织评审、

公示、发放奖金等管理工作。 

       

第二十三条 “西部环境奖”奖金在校内单设账号，单独核算，未经管理办公室

同意，任何人不得动用。 

  

第四章 附则 

       

第二十四条  获奖人员若被发现有弄虚作假行为，管理办公室有权全额追回奖

金； 

       

第二十五条  获奖人员受警告、严重警告处分或受记过、留校察看处分，管理

办公室有权全额追回奖金； 

       

第二十六条  所追回奖金返回原账号，用于下一年度的评审； 

       

第二十七条  本章程自 2008 年开始实施，解释权归西部环境教育部重点实验

室。 

 

 

 


